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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委员会文件

穗城院党〔2020〕31 号

关于印发《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生社团

指导教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
《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业经党委会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中共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委员会

2020 年 7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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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生社团

指导教师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管理，充分发挥

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的育人作用，推动学生社团健康有序发展，

繁荣校园文化建设，根据中共教育部党组、共青团中央《高校

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生社团指导教师是由学院聘任，对学生社团进

行指导和管理的校内教师。不包括社团根据活动需要在院内外

聘请的顾问教师。学院学生艺术团指导教师参照本办法管理。

第三条 学院鼓励教师指导学生社团。学生工作部是学生

社团指导教师的综合管理部门，社团管理部承担日常指导工作，

人事、教学、团委等部门，会同开展对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的选

聘、管理、考核及其他相关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应为学院在职在岗教职工；

（二）具备较强的思想政治素质、组织管理能力和与社团

发展相关的专业知识，工作经验丰富；

（三）热心公益事务，具有奉献精神，关爱学生成长。

思想政治类社团和志愿公益类社团指导教师须为中共党

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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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的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指导学生社团发展建设，把握社团发展正确方向；

（二）加强社团成员思想政治教育，规范学生社团日常管

理；

（三）通过社团活动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；

（四）参加学生社团相关活动，开展学生社团骨干培训，

定期对所指导社团工作进行总结；

（五）审核所指导社团对外发布的信息；

（六）及时发现掌握、指导整改社团建设、活动中存在的

突出问题，并向学院相关部门报告。

第六条 学生工作部会同人事、教学、团委等部门，开展

学生社团指导教师选聘，按照个人申请、组织推荐、双向选择

的原则建立指导教师库，并在教师库内选聘指导教师。鼓励选

聘高水平的思政课教师担任思想政治类社团的指导教师。

第七条 指导教师实行聘任制，聘任程序为：

（一）经教师与社团双向选择，达成一致后，以社团名义，

向业务指导单位提出申请；

（二）经业务指导单位同意，交社团管理部对指导教师进

行初审；

（三）学生工作部对指导教师进行复审后，授予聘书。

每个聘期为 1 年。原则上每个社团只配备 1 个指导教师名

额，多名教师指导同一社团的，受聘指导教师按本办法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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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余教师视同顾问教师。学院学生艺术团配备 2 个指导教师名

额。原则上每名指导教师最多指导 2 个学生社团。同一社团在

不同校区的分社，可配备不同的指导教师。

第八条 指导教师因故不能继续指导学生社团的，应向社

团管理部提交申请，由学生工作部在教师库内另行选聘指导教

师。

第九条 学生工作部牵头社团管理部对学生社团指导教师

进行年度考核。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的年度考核在学生社团年审

后进行。

第十条 考核分“不合格”、“基本合格”、“合格”、

“优秀”4 个档次，考核结果为“不合格”的，年审后不再聘任。

第十一条 考核标准

出现以下情形之一，考核结果应为“不合格”：

（一）指导教师的工作完全脱离社团学生，每年参与社团

活动不足 4 次；

（二）学生社团管理混乱，年审未通过且整改后仍未达标；

（三）出现社团违规违纪事件，造成恶劣影响；

（四）社团业务指导单位给予“不合格”的评价建议。

未出现考核结果应为“不合格”的情况，但出现以下情形

之一，考核结果应为“基本合格”：

（一）指导教师能够指导社团工作，但每年参与社团活动

不足 8 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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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生社团管理存在漏洞，年审未通过；

（三）出现社团违规违纪事件，造成不良影响。

完全达到以下标准，考核结果可认定为“合格”：

（一）指导教师经常指导学生社团建设管理，每年参与社

团活动 8 次以上（其中直接参与的社团活动不少于 5 次）；

（二）社团管理与活动正常进行，通过年审；

（三）未出现违规违纪事件；

完全达到以下标准，考核结果可认定为“优秀”：

（一）指导教师精心指导学生社团建设管理，每年参与社

团活动 12 次以上（其中直接参与的社团活动不少于 8 次）；

（二）且所指导的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有突出贡献，

被评为“校级优秀学生社团”。

以社团名义获得省政府、省教育厅、团省委等上级主管部

门及以上更高级别奖励或荣誉称号的，原则上指导教师可“一

票计优”。

第十二条 考核结果为“合格”及以上，且所指导的学生

社团通过年审，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可按照每年 8 课时给予超工

作量补贴（以普高课酬标准初级计），于第二学期结束前向社

团管理部申报。同时指导多个学生社团的，工作量不重复计算。

编外教师指导学生社团，工作量按同等标准，以加班补贴形式

发放。

第十三条 考核结果为“合格”，指导教师可在学院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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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中按照担任“学生团队指导教师”进行认定。

第十四条 考核结果为“优秀”，且所指导的学生社团被

评为“校级优秀学生社团”，指导教师可在学院相关规定中按

照担任“校级以上学生团队指导教师”进行认定。同时，参照

学院相关奖励标准，对社团指导教师予以 500 元奖励。

第十五条 组织人事处将指导教师纳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

队伍培训计划，并将指导学生社团情况纳入教师思想政治工作

和师德师风表现中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和团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试行。

抄送:学院党委委员。

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13 日印发


